
杜蒿坨

最高人民法院5月27日发布“民法典

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系列的第三个专

题：“严格公正司法，服务和保障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在某瓦罐煨汤店诉戴某

名誉权纠纷案中，戴某要求店家退换桂圆

排骨汤、饺子未果，于是在某平台上将该

店的招牌拍照并发布视频，配发侮辱性文

字。涉事商家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戴某在

某平台上发布一则不少于30字的道歉内

容视频，且留存时间不少于3日，同时判

令戴某向该店赔偿损失。

消费评价是消费者基于个人使用感受

和体验、产品质量、服务态度、性价比等

因素对相关经营者及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所给出的反馈和评价。消费评价虽有一定

的主观性差异，但应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基

础，守住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但揆诸现

实，有些消费者不讲“评”德，罔顾事

实，完全凭着个人好恶粗暴、任性、恶意

地给商家打差评，甚至把差评当做报复商

家、泄愤出气的工具。

对于恶意差评，法律可不会惯着。最

高法发布的案例告诉我们，消费者利用恶

意差评来发泄对商家的不满，抹黑商家，

是损人不利己的做法。这不仅会损害商家

的名誉，误导其他消费者，还会反噬自

身。

在案例中，店家在所售商品不存在质

量问题的情况下，有权拒绝顾客以不适应

饮食为由提出的退换要求。涉事店铺的做

法既未侵犯消费者权益，也不违背商业道

德和商业惯例。戴某在退换要求未得到满

足后，在平台上发布差评，引起不特定群

众围观，导致店家的市场评价下降，侵犯

了店家的名誉权。法院的判决让戴某为恶

意差评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也有助于消除

负面影响，挽回店家的损失。

经营主体的名誉权已经被划入了法

律保护圈，侵犯经营主体的名誉权对应

着负面的法律评价和不利的法律后果。

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

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

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营经济

促进法》 则从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

益的角度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组织的

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民营经济组

织经营者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

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恶意

差评既关乎具体的消费纠纷，也涉及优

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

主题。每家单位、每个人都有责任敬畏

并呵护经营主体的名誉权，客观理性地

行使消费评价权，远离恶意差评。

这则案例给恶意差评再次敲响了警

钟。一方面，消费者要增强自律意识和底

线意识，基于事实和诚信作出消费评价；

另一方面，商家也应对恶意差评快速反

应，用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身权益。此

外，平台应不断完善有关消费评价的规则

和标准，引导消费者文明评价。同时，加

强对恶意评价信息的筛查、甄别、拦截，

在接到投诉后，及时采取下架屏蔽相关信

息、断开链接等措施，并对多次发布恶意

差评信息的账号采取限制性措施。只有让

恶意差评得到“法律差评”，才能更好维

护消费评价秩序。

个人信息保护如何跳出“猫鼠游戏”

3320252025..55..2929 星期四星期四 ❘❘ 首席编辑首席编辑：：罗丹琳罗丹琳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评论

李祉瑶

近日，河南信阳一家长发帖称某高

中要求家长陪餐、监考，这位家长因有

事无法前往而拒绝后，家委会管理人员

称“如果每一位家长都不配合陪餐和监

考，学校无法开了”。相关话题登上热

搜，引发热议。

近段时间，关于家校共育边界问题

的争议屡见不鲜。有的学校强制给家长

排班轮值“护学岗”、有的学校要求家长

轮流到校监督晚自习……一部分本应由

学校承担的管理职责转嫁给了家长，让

不少职场父母在肩负工作与家庭双重压

力的同时，又平添了新的工作量。

家校共育，其初衷在于形成教育合

力、优化教育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印

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学校家庭社会的协

同育人责任，要求促进各展优势、密切

配合、相互支持，切实增强育人合力，

共同担负起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责任。

但部分学校在实践中却变了味：将家长

视为弥补自身能力不足的低成本解决方

案，过度分摊教学管理、后勤保障等职

责；由家委会代为实施管理、下发任

务、传达敏感要求，声称自愿，实则强

制……

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家校共育

渐渐失衡。这种失衡，源于教育责任边

界的模糊。监考本属教师职责，食品安

全需联合专业部门监管，秩序维护应交

由保安或交警，依赖缺乏专业能力的家

长，既难根治问题，也易滋生形式主义

或影响教学秩序。

要促进家校共育模式更合理高效发

展，教育部门、学校、家委会、家长等

应各司其职，增进理解支持。教育部门

加强监督，提高对资源紧张学校的支持

力度，有条件的还可引入智慧管理平台

等先进技术手段，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学校明确主体责任、优化管理机制，若

需家长协助，应遵循自愿原则并提供灵

活选项，避免“一刀切”式的摊派。家

委会积极协调、合理安排，做好沟通桥

梁，在帮助完成学校工作的同时也能保

障家长的自主选择权。

教育不是哪一方的单独任务，而是

学校、家庭与社会共同的事业。唯有厘

清边界、加强协作，才能更好实现家校

共育，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金歆

孩子出生没几天，就接到拍摄婴儿

百天照的推销电话；刚下单订购一本书，

就有人致电推销会员权益套餐……如

今，不少人可能都有这种感受：个人信息

泄露防不胜防，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前不久，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

让人了解到个人信息是如何迅速被泄露

的。某月嫂服务公司常驻一家医院产科

的文员和其同事，将从各个医院收集来

的母婴信息，卖给一家儿童摄影机构的

法人。后者又和一家话务公司签订合

同，由话务公司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推

销。一个针眼大的管理漏洞，漏出斗大

的风。并不复杂的倒卖方式，导致3年里

近4万条亲子信息被泄露、被出售，引人

深思。

近年来，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施

行以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但伴随技术迭代与场景拓展，

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点有所增加，治理

难度不断加大。

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难点，已从明

面上的权益侵害转向更隐蔽的技术滥

用。个人信息的不当收集、非法使用，往

往和新兴业务或服务方式相关联。比

如，某知名餐饮企业的扫码点餐系统，强

制用户关注公众号并诱导填写手机号、

生日等非必要信息，将数据用于精准营

销；某品牌智能手表在未明确提示用户

的情况下，高频次采集位置信息，形成用

户行为画像。再如前述案件中，月嫂服

务公司往上海十几家医院的产科派驻人

员，每天汇总新生儿信息，原本是用于企

业对账、优化售后服务等，但企业对信息

授权与监管缺乏细致考虑，也未制定有

效举措，埋下了信息泄露的隐患。

在大数据时代，消费者比以往更多

地面临个人信息大量授权使用与安全保

障不足的境况。面对这一新形势、新情

况，要进一步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强化

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于一些屡禁不止的突出问题，除

了开展各种专项行动重拳出击，还要强

化协同执法机制，防范一些违规主体利

用监管缝隙“打游击”。对于那些随着时

代发展出现的新问题，还要加大制度供

给，不断细化规则，尽量减少监管盲区，

把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比如，针对强制刷脸等问题，今年3

月发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了应用这一技术的相关

原则，并从告知方式、授权同意、影响评

估、备案手续等方面作了细化规定，以防

技术滥用。在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快速普

及的当下，出台这一新规，对推动相关产

业安全健康发展、更好保护个人信息权

益，无疑是及时雨。

进一步提升治理的主动性，还要想

办法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更好利用新技

术帮助解决新问题。例如，某应用推出

新功能，允许用户一键回溯历史授权并

撤销个人信息；某电商平台采用“隐私计

算”技术，确保数据“可用不可见”。对相

关平台等个人信息使用者加强引导，督

促它们主动作为，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

补救，将个人信息保护内化为产品“基

因”，才能让监管跳出“猫鼠游戏”的怪

圈。

保障个人信息权益，是数字时代的

必答题。找准发展与安全的平衡点，构

建规则兜底、技术赋能、社会共治的立体

化治理体系，我们的数字生活必将实现

便捷与安全的统一。

让每条恶意消费差评都得到“法律差评”

家校共育，
责任边界要厘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和国家疾控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

案》。方案提出，在各地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城市等，优先确定在老年住院患者占比较高、免陪照护服务需求较大、工

作基础较好的三级医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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